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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7 起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处罚程序
及相关问题的调查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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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烟台市卫生防疫站 ,山东 　烟台 　264001)

　　行政处罚程序选择正确及具体内容与步骤运作

规范 ,对确保行政处罚合法有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

义。为全面了解目前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处罚程序

的执行情况 ,找出存在的问题 ,为今后进一步规范行

政行为 ,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提供依据 ,对 1998 至

2000 年烟台市 13 个县 (市、区)的 117 起食品卫生行

政处罚程序及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。

1 　资料来源与分析依据

资料来源 　117 起食品卫生行政处罚资料来源

于烟台市 13 个县 (市、区) 1998～2000 年的食品卫生

行政处罚案的回顾性调查。

分析依据 　主要有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行政诉讼

法》、《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》以及《山东省行政处

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。

2 　结果分析

117 起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处罚程序及相关问

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211 　处罚程序适用错误的情况普遍　见表 1。

表 1 　117 起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处罚程序适用情况

处罚程序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听证程序 合计

适用正确起数 44 20 3 67

适用错误起数 11 30 9 50

合　　计 55 50 12 117

　　3 种处罚程序的正确使用率分别为简易程序

80 %(44Π55) ,一般程序 40 %(20Π50) ,听证程序 25 %

(3Π12) , 累计处罚程序的正确适用率为 5713 %

(67Π117) 。

简易程序的适用错误 　主要表现为 6 起对公民

超过 50 元和 3 起对法人超过 1 000 元的应适用一般

程序的行政处罚错误地用了简易处罚程序 ;1 起对

公民超过 500 元的和 1 起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的应适

用听证程序的处罚错误的用了简易程序。

一般程序的适用错误 　主要表现为 6 起对公民

少于 500 元的和 3 起对法人少于 2 万元的应适用一

般程序的处罚用了听证程序。

212 　处罚程序本身的运用概念不清甚至错误

简易程序本身运作概念不清 　简易程序又称现

场处罚程序 ,是行政机关或者法定组织的执法人员

对于当场发现的案情简单、事实清楚、违法情节轻

微、处罚较轻的行政违法行为当场给予行政处罚所

适用的处罚程序 ,因此这种处罚程序中不包含有“立

案”及“合议”等内容 ,但在所调查的 55 起适用简易

程序的处罚中 ,予以立案的达 41 起 ,合议的达 36

起。另有一起现场处罚自“立案”到作出“现场处罚”

决定的时间竟达 3 个月之久。

一般程序处罚文书制作不完整 　见表 2。另

外 ,一般程序的处罚案中尚有 7 起案件自案件受理

到立案的时间间隔超过了 7 d ,个别超过了 1 个多

月 ,立案程序违反法定时限的现象比较严重。

表 2 　50 起一般程序处罚文书制作情况

文书类型 制作起数 未制作起数 未制作百分数 %

案件受理纪录 48 2 410

立案报告 42 8 1610

合议纪录 45 5 1010

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36 11 2210

事先告知 45 5 1010

合　　计 216 31 1414

　　听证程序文书制作不完整 　主要表现在听证告

知文书制作欠缺 ,在 12 起适用了听证程序的处罚案

中 ,送达了听证告知文书的仅 5 起。

213 　文书送达不及时 　表现为 2 起一般程序处罚

案及 4 起听证程序处罚案的处罚决定书送达时间超

过 7 d ,一般历时 8 d 到一个月不等。

214 　文书送达手续不完备 　在采用留置送达形式

送达处罚文书的 18 起处罚案件中 ,文书的送达缺少

第三方证人的证明或者缺少其他能够证明文书有效

送达的证明材料。

215 　听证程序违反法定时限　《山东省行政处罚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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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程序实施办法》第七条规定 ,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

后 ,行政机关应当在 15 日内组织听证 ,在所调查的

12 起适用听证程序的处罚案件中 ,有 5 起听证超过

15 d ,个别超过将近 3 个月。

216 　被处罚主体的经济性质不明确　表现在对被

处罚主体性质的表述概念不清 ,如把被处罚主体表

述为“主体”、“民营”、“私营”等等 ,这样的表述很难

判明被处罚主体是“公民”、“法人”或是“其他组织”,

因而在处罚程序的适用上就难免不当甚至错误 ,进

而导致行政处罚的无效。在受处罚的 52 个所谓“个

体”生产经营者中 ,实际上包含有 26 个“个体工商

户”、16 个“农村承包经营户”以及 10 个属于私营企

业中的“有限责任公司”,显然这些经营者的经济性

质是不一样的 ,在实施行政处罚时 ,其处罚程序等适

用的着眼点也是不同的。

3 　讨论

311 　实施行政处罚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 ,所谓

法律规定的程序既包括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的程序 ,

也包括其他依法设定的关于程序的规定。如《山东

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中规定 ,本省行政区

域内各级行政机关在依法作出对公民处以 500 元以

上罚款、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 2 万元以上罚款的

行政处罚之前 ,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,显

然结果分析中相当一部分程序适用错误系由于违反

了这一法规规定而导致的。

312 　《行政处罚法》规定 ,对公民处以 50 元以下 ,对

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 1 000 元以下罚款可以当场做

出处罚决定。《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

中规定 ,对公民处以 500 元以上罚款 ,对法人或其他

组织处以 2 万元以上罚款之前 ,应当事先告知当事

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上述法规的规定都涉及

对当事人性质的认定问题 ,即要区分当事人是“公

民”还是“法人”或“其他组织”。食品卫生行政处罚

案中当事人的性质认定主要是通过当事人的经济性

质加以确认的 ,如当事人的经济性质为“三资”、“全

民所有”、“集体所有”、“联营”以及“有限责任”的企

业 ,当事人的性质皆属“法人”;
[1 ] 经济性质为“个体

工商户”、“农村承包经营户”以及“个人合伙”的 ,则

当事人应以“公民”而论[2 ]等。总之当事人的经济性

质不同 ,其作为被处罚主体的性质就不一样 ,在处罚

程序的选择上也可能不同。如果当事人的性质认定

不清 ,处罚程序的选择就可能出现错误。本次调查

结果表明 ,由于对当事人的性质认定不清而导致处

罚程序的选择错误 ,在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中是相

当多见的。

313 　本次调查所暴露出的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案件

中的问题多是程序违法。如立案程序违反法定时

限、文书送达不及时、文书送达手续不完备、听证程

序违反法定时限以及部分一般程序中事先告知的欠

缺等 ,说明目前食品卫生行政处罚“重实体、轻程序”

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,提示卫生监督机构在今后

的执法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实体法规的学习和运用 ,

同样还要重视程序法规的学习与运用 ,从而不断提

高卫生行政执法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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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芜市市售儿童食品的卫生调查分析

陈华文1 　李振伟1 　郑立霞2 　车效进1 　董爱凤1

(11 莱城区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,山东 　莱芜 　271100 ;21 莱芜市妇幼保健院 ,山东 　莱芜 　271100)

　　为了解我市市售儿童食品的卫生和营养状况 ,

我们于 2000 年 6 月至 8 月对部分单位进行了卫生

学调查 ,现将结果分析报告如下。

1 　材料与方法

111 　对象　按单位类别将调查对象分为 3 类 :中小

学校附近的食品小摊贩 166 家 ;农村副食门市部 32

家 ;城区内较大规模的副食品超市 6 家。

112 　方法

11211 　现场卫生学调查 　对每个单位进行卫生学

调查 ,了解各单位持证情况、各类儿童食品的品种、

进货渠道、销售贮存条件、检查产品标识内容是否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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